
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
(1992年9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05号发布　自1992年9月30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保护外国作品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对外国作品的保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称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和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国际著作权条约，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称中国)参加的《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以下称伯尔尼公约)和与外国签订的有关著作权的双边协定。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外国作品，包括：
(一)作者或者作者之一，其他著作权人或者著作权人之一是国际著作权条约成员国的国民或者在该条约的成员国有经常居所的居民的作品；
(二)作者不是国际著作权条约成员国的国民或者在该条约的成员国有经常居所的居民，但是在该条约的成员国首次或者同时发表的作品；
(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按照合同约定是著作权人或者著作权人之一的，其委托他人创作的作品。
第五条　对未发表的外国作品的保护期，适用著作权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第六条　对外国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期，为自该作品完成起二十五年。
美术作品(包括动画形象设计)用于工业制品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七条　外国计算机程序作为文学作品保护，可以不履行登记手续，保护期为自该程序首次发表之年年底起五十年。
第八条　外国作品是由不受保护的材料编辑而成，但是在材料的选取或者编排上有独创性的，依照著作权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予以保护。此种保护不排斥他人利用同样的材料进行编辑。
第九条　外国录像制品根据国际著作权条约构成电影作品的，作为电影作品保护。
第十条　将外国人已经发表的以汉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发行的，应当事先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
第十一条　外国作品著作权人，可以授权他人以任何方式、手段公开表演其作品或者公开传播对其作品的表演。
第十二条　外国电影、电视和录像作品的著作权人可以授权他人公开表演其作品。
第十三条　报刊转载外国作品，应当事先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但是，转载有关政治、经济等社会问题的时事文章除外。
第十四条　外国作品的著作权人在授权他人发行其作品的复制品后，可以授权或者禁止出租其作品的复制品。
第十五条　外国作品的著作权人有权禁止进口其作品的下列复制品：
(一)侵权复制品；
(二)来自对其作品不予保护的国家的复制品。
第十六条　表演、录音或者广播外国作品，适用伯尔尼公约的规定；有集体管理组织的，应当事先取得该组织的授权。
[bookmark: _GoBack]第十七条　国际著作权条约在中国生效之日尚未在起源国进入公有领域的外国作品，按照著作权法和本规定规定的保护期受保护，到期满为止。
前款规定不适用于国际著作权条约在中国生效之日前发生的对外国作品的使用。
中国公民或者法人在国际著作权条约在中国生效之日前为特定目的而拥有和使用外国作品的特定复制本的，可以继续使用该作品的复制本而不承担责任；但是，该复制本不得以任何不合理地损害该作品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方式复制和使用。
前三款规定依照中国同有关国家签订的有关著作权的双边协定的规定实施。
第十八条　本规定第五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适用于录音制品。
第十九条　本规定施行前，有关著作权的行政法规与本规定有不同规定的，适用本规定。本规定与国际著作权条约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著作权条约。
第二十条　国家版权局负责国际著作权条约在中国的实施。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国家版权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二年九月三十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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